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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发研字〔2012〕 6号

中科院半导体所关于成立学科教育小组的决定
所属各部门： 
为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过程管理，按照《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暂行办法》，根据我所学科分布的实际情况，在我所原有4个招生学科小组的基础上，成立学科教育小组，行使学科招生和学科评审等职能，具体任命如下： 

A.物理组：包括物理学专业；

  组长： 姬  扬        副组长：谭平恒

B.材料组：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、材料工程专业；

  组长：刘峰奇        副组长：曾一平 

C.光电组：包括电子科学与技术、集成电路工程、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中光电子部分；

组长：黄永箴        副组长：宋国峰   李 芳

D.微电组：包括电子科学与技术、集成电路工程、电子与通信工程专业中微电子部分；

组长：吴南健        副组长：鲁华祥  王晓东

学科教育小组的成员由所有本学科招生导师组成，复试时面试小组可以由学科教育小组组长、副组长根据每次招生的不同情况临时组成。

学科教育小组对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，主要职责是：

一、招生方面

1.负责硕士、博士统考生的自命题及阅卷；

2.组织本学科的复试并确定本学科的拟录取名单；

3.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培养方面

1.负责组织对本学科研究生的开题报告、中期考核进行评审；

2.负责组织本学科研究生所长奖学金的初评；

3.研究所学位评定委员会委托的其他工作。

本文件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半发人教字〔2008〕27号“关于成立学科招生小组的决定”文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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